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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445号
林峰：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3445号原

告汪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585号

陈标、杭州郝玲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林丽华与被告陈标、杭州郝玲玲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820号

浙江多一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浙江道
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9820号民
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交费通知单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
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书、交费通知单，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62号

刘涛：本院对原告张玲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
民初18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张玲玲借款本金
4000元;二、被告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张玲玲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刘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30号

马狄宋：本院对原告高满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08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马狄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高满耸
借款本金23000元，支付利息2000元及逾期利息(以
23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9日起按照年利
率8.7%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马
狄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满耸
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元，由被告马狄
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55号

郑州钢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海梅、李长钟、薛
云升：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
钢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海梅、李长钟、薛云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52号

徐斌：本院对原告傅土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
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斌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傅土根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9
月20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徐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傅土根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3元，由被
告徐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19号

李琳琳、沈王超：本院受理原告王唯一诉被告李
琳琳、沈王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09月0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077号

郑重：本院对原告白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
民初20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白
宇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由原告白宇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82号
金军：本院对原告金永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
初18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金永明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10月4日起按照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被告金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金永明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被告
金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71号

张铎、吴琼、杨雅飞：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14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支付代偿款141774.18元及违约金(暂计至2022
年1月8日为34766.62元,此后以141774.18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
吴琼、杨雅飞对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张铎、吴琼、杨雅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56元，由被告张铎、吴琼、杨雅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00号

杭州三疯科技有限公司、张健东：本院受理原告
干丽阳诉被告杭州三疯科技有限公司、张健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归还
投资款本金186300元并自2019年2月1日按照年利
率10%支付资金占用费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至
2022年3月14日暂计58839.75元)；2.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们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14时45分在本院白
马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86号

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校宝在线（杭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音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高婷婷与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校宝在线（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音卓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10:00分,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214号

汪颖：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桐庐县民间融资服务
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汪颖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桐庐
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自2021年12
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2%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1.1万元；3、判令原告在对被告提供抵
押的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教北路239号
401室不动产依法处置后的价款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09月0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433号

方雯：本院已经受理原告袁栋与被告方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
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原告袁栋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对方偿
还欠款35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
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9月
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
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531号

梅晓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子博典当有限公司
诉被告梅晓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153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
梅晓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宁波子博
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78619.92元、支付自2022
年7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78619.92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7%计算的利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3872元，由梅晓武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梅晓武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413号

金惠红(公民身份号码 3326251968****
0018)：本院受理原告慎木生诉被告金惠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金惠红返还原告慎木生借款500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700元，由被
告金惠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76号

吕磊磊（公民身份号码：330624****6275）：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嘉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
被告吕磊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4日9
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367号

田祖香（公民身份号码：5222251971****
1626）：周秀范与田祖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60000
元。二、有约定借款利率要求被告支付借款利息，
利息以本金40000元为基数，按月率3.5%标准计
算，自2013年9月18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为
12005.48元，之后的利息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三、未约定借款利率要求被告支付借款利
息，利息以本金2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9
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9月19日
下午14: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220号

苏占文：本院受理原告张春花与被告苏占文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转
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
月6日8时45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74号

刘国最：本院受理原告吕庆辉诉刘国最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5日13时
30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225号

宁波凌波微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陈辉（公民身
份号码：33032**********414）：本院受理的原告汤
昀桦、刘林杰、夏祁恩、严梓豪、鲁书帆、熊曼淇、熊曼
博、施静怡、崔浩铭、陈忆鑫、彭思哲、胡明威、丁荣、任
沫齐、刘俊霆与被告宁波凌波微步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陈辉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32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33号

2021年10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市北仑区
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2年7月
12日，宁波市北仑区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2022年7月6日，宁波市北仑
区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达成了和解
协议，现宁波市北仑区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请求本院裁定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宁波市北仑区
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
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一、认可宁波市北仑区时语辰服装有限公司
和解协议；二、终结宁波市北仑区时语辰服装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685号

刘明友：本院受理原告陶海兵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刘明友支付原告陶海兵货款
34498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上
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7元，由被告刘明友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刘明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陶海兵。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684号

刘明友：本院受理原告陈友云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刘明友支付原告陈友云货款
12602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上
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元，由被告刘明友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明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原告陈友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破15号

根据平湖市恒达改性沥青有限公司的申请，本
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2)浙0211破申19号
民事裁定，裁定宁波神琦物资有限公司(下称“神琦公
司”)破产清算，并于2022年7月5日指定浙江天册(宁
波)律师事务所为神琦公司管理人。神琦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2年8月22日前，向管理人依法书面申报
债权(邮寄和申报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
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2层,联系人:蔡律师,
13777093614),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如有需要可电话
联系领取。申报材料应当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
债权人主体资格文件。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一次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神琦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2年9月2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因疫情管控等原因，将
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开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026号

赵 甘（4210241983****0426）、裘 贤 波
（3302241975****7231）：本院受理宁波市一航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赵甘、裘贤波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23号

林志浩：本院受理原告岑顺航与被告林志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
要求你即时归还借款67276.3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
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孙红莲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759号
杨江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罗双丹诉被告杨江华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9日
14时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323号

广州创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大符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林芝逸景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广州创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
定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1.被告林芝逸景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
2729151.1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相应利息
（以2729151.11元为本金，自2021年12月11日之日
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LPR计）；2.被告创达投资公
司对被告林芝逸景公司上述支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
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9月14日上午
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372号

房亚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37号

王帅（身份证号后四位1519）：本院受理原告慈
溪市文洁家政服务部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后果告知书、
小额诉讼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
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保洁费13500元并赔偿相
应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
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787号

郭长更:本院受理原告沈佳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47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郭长
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沈佳杰货款
22056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以2205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351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515号

杨星晨:本院受理原告陈灿诉你健康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35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杨
星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陈灿损失
1994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
二、驳回原告陈灿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2005元，由原告陈灿负担1880元，被告杨星晨负担
1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